

再生产品（副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无锡金鹏水处理有限公司
再生产品（副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治污染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参照《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2020）、《固体废物鉴别通则》(GB34330-2017)和《废无机酸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32/T 4371-2022）、《工业废盐酸的处置规范》GB/T32125-2021、《工业废硫酸的处置规范》GB/T36380-2018、苏环办【2024】16号、苏环办【2024】225号及同类企业运行管理经验，遵循环境安全优先原则，保证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全过程的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确保我司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符合产品标准，特制定本公司《再生利用产品的相关管理制度》。
一、总体方案
[bookmark: _Hlk58164340]（1）本项目废酸危废收集范围对象严格遵守环评审批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进行收集，并对收集的危废进行入场分析，根据产废企业的具体情况及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可能流向企业的污染排放控制因子等筛选合适的特征污染因子，制定合适的控制标准。
（2）建立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的生产台账记录制度，内容包括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生产时间、名称、数量、流向及用途等，并进行月度和年度汇总工作。
[bookmark: _Hlk58164454]（3）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作为产品的，应符合GB 34330中要求的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与国家相关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定期对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进行质量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存档。
[bookmark: _GoBack]（4）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采用“定向销售”的方式直接销售给使用其作为替代原辅料进行工业生产（污水或废水处理环节）或污染治理的企业；
（5）建立销售客户档案，确保本项目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或副产品不用于与人体直接接触产品的替代原辅料，或流向饮用水、食品、药品及养殖行业等相关供应链。
（6）按照HJ 1091中8.1节规定的监测要求及频次，定期对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中的特征污染物或有害物质进行采样监测。

    二、源头控制
    （1）明确废酸收集行业范围
本项目废酸危废收集范围对象严格遵守环评审批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进行收集，本项目接收的废酸主要来自钢带、铝材酸洗、硅片清洗、表面磷化等行业，不锈钢等涉重行业的废酸不接收。
    （2）制定入厂分析管理制度，明确入厂检测内容及拒收标准
为了控制原料（废酸）中杂质及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按照我司2015年的环评要求，我司制定了《废盐酸入场要求》（表1)和《废硫酸入场要求》（表2)，拒收不符合入厂标准要求的废酸，并退回原产废单位。
    （3）保证入厂检测频次
    入厂初检对废酸外观、波美度（比重）及沉淀物（不溶物）情况每车检查；实验室检测项目对同一来源、组分稳定的废硫酸、废盐酸抽测，其余所有项目确保检测频次至少每月1次。


废盐酸入场要求
	现场初检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检测方法或参考标准

	1
	外观
	无较多明显沉淀物
	
	目测，无沉淀物或较少

	2
	波美度
	≥18
	Be°
	波美度与比重等效，二选一。
波美度=144.3-（144.3/比重）

	3
	比重
	≥1.14
	g/cm3
	

	实验室检测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检测方法或参考标准

	4
	总酸度（HCl）
	≥5
	%
	GB/T 320-2025

	5
	铁（Fe）
	≥5
	%
	HG/T4538中5.2、HJ776-2015

	6
	锌（Zn）
	≤0.05
	%
	HG/T4538、HJ776-2015

	7
	砷（As）
	≤0.0005
	%
	HG/T4538、HJ776-2015

	8
	铅（Pb）
	≤0.003
	%
	HG/T4538、HJ776-2015

	9
	汞（Hg）
	≤0.00002
	%
	HG/T4538、GB/T299、GB8978、HJ776-2015

	10
	铬（Cr）
	≤0.008
	%
	HG/T4538、GB8978

	11
	镉（Cd）
	≤0.0005
	%
	HG/T4538、GB/T299、GB8978、HJ776-2015

	12
	镍（Ni）
	≤0.005
	%
	HJ776-2015、GB 4287、GB/T31962、GB/T299、GB8978

	13
	铜（Cu）
	≤10
	mg/l
	HJ776-2015、GB 4287、GB/T31962、GB/T299、GB8978

	14
	六价铬（Cr（Ⅵ））
	≤0.5
	mg/l
	GB/T 4482、GB31573、GB8978

	15
	钴（Co）
	≤1.0
	mg/l
	GB31573、HJ776-2015

	16
	铍（Be）
	≤0.005
	mg/l
	HJ776-2015、GB8978、GB5085.3

	17
	银（Ag）
	≤0.5
	mg/l
	HJ776-2015、GB8978、GB5085.3

	18
	钡（Ba）
	≤10
	mg/l
	HJ776-2015、、HJ776-2015

	19
	硒（Se）
	≤0.1
	mg/l
	HJ776-2015

	20
	锑（Sb）
	≤0.3
	mg/l
	GB31573、HJ776-2015

	21
	钒（V）
	≤2.0
	mg/l
	HJ776-2015

	22
	氰离子（CN）
	≤0.5
	mg/l
	GB8978

	23
	氟离子（F）
	≤10
	mg/l
	GB8978、GB/T31962

	24
	TOC
	≤800
	mg/l
	DB32/T4371-2022、HJ501


    说明：现场项目初检每批次检测；实验室检测项目对同一来源、组分稳定的废无机酸可以减少检测频次，但不少于每月一次。


表2  废硫酸入场要求
	现场初检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检测方法或参考标准

	1
	外观
	无较多明显沉淀物
	
	目测，无沉淀物或较少

	2
	波美度
	≥18
	Be°
	波美度与比重等效，二选一。
波美度=144.3-（144.3/比重）

	3
	比重
	≥1.14
	g/cm3
	

	实验室检测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检测方法或参考标准

	4
	总酸度（H2SO4）
	≥5
	%
	GB∕T 534-2024

	5
	铁（Fe）
	≥5
	%
	HG/T4538中5.2、HJ776-2015

	6
	砷（As）
	≤0.0005
	%
	GB/T 14591、HJ776-2015

	7
	铅（Pb）
	≤0.001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8
	镉（Cd）
	≤0.00025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9
	汞（Hg）
	≤0.00005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10
	铬（Cr）
	≤0.0025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11
	锌（Zn）
	≤0.005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12
	镍（Ni）
	≤0.005
	%
	GB/T 14591-2016、HJ776-2015

	13
	铜（Cu）
	≤10
	mg/l
	GB 4287、GB/T31962、GB/T299、GB8978

	14
	六价铬（Cr（Ⅵ））
	≤0.5
	mg/l
	GB/T 4482、GB31573、GB8978

	15
	钴（Co）
	≤1.0
	mg/l
	HJ776-2015

	16
	铍（Be）
	≤0.005
	mg/l
	HJ776-2015、GB8978、GB5085.3

	17
	银（Ag）
	≤0.5
	mg/l
	HJ776-2015、GB8978、GB5085.3

	18
	钡（Ba）
	≤10
	mg/l
	HJ776-2015、、HJ776-2015

	19
	硒（Se）
	≤0.1
	mg/l
	HJ776-2015

	20
	锑（Sb）
	≤0.3
	mg/l
	GB31573、HJ776-2015

	21
	钒（V）
	≤2.0
	mg/l
	HJ776-2015

	22
	氰离子（CN）
	≤0.5
	mg/l
	GB8978

	23
	氟离子（F）
	≤10
	mg/l
	GB8978、GB/T31962

	24
	TOC
	≤800
	mg/l
	DB32/T4371-2022、HJ501


    说明：现场项目初检每批次检测；实验室检测项目对同一来源、组分稳定的废无机酸可以减少检测频次，但不少于每月一次。

    三、特征污染因子选择及控制标准选择依据
特征污染因子选择及控制标准选择依据说明：
考虑原料来源因素，我司的综合利用的废盐酸和废硫酸主要来源于无锡范围内普通碳钢及带钢酸洗行业的酸洗工艺段，废酸的源头企业使用的原料酸均是工业原料，符合相关的产品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GB 320-2006)、《工业硫酸》（GB/T 534-2014）；废酸源头企业所使用的原料普通碳钢也符合相关的材料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2006）。
考虑国标和行业标准等产品标准因素，我司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的出厂指标主要参考标准：《水处理剂 氯化铁》(GB/T 4482-2018)、《水处理剂 聚合硫酸铁》(GBT 14591-2016)、《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GB10531-2006)、《水处理剂 氯化亚铁》(HGT4538-2013)。
考虑产品去向及使用场合等因素，我司产品去向主要用于市政污水处理厂和印染工业废水处理等行业以及工艺环节，参考相关行业设计及运行参数，本项目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按照使用量为污水处理量的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之间进行测算。同时，考虑参考市政污水处理厂和印染工业废水处理的相关规范及标准，包括《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21）、《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6-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以及关于调整《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部分指标执行要求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5年 第41号）等。

    四、综合利用产物性质及各项指标检测、管控
我公司现有废酸综合利用产物分别为三氯化铁溶液、氯化亚铁溶液和聚合硫酸铁溶液。以上废酸综合利用产物作为净水剂定向用于废水处理、污泥脱水调质使用，按产品管理。不得在生态保护区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使用；不得应用作与人体直接接触产品的替代原辅料；不得用于饮用水处理、食品、药品、养殖及种植等相关行业。
    1，综合利用产物出厂质量标准
（1）三氯化铁溶液
综合利用产物三氯化铁（溶液）执行《水处理剂 氯化铁（GB/T4482-2018）》Ⅱ类液体产品标准（详见表3-1-1）；产品标准中未规定的其他指标按《废无机酸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32/T 4371-2022）》8.2a的要求执行（详见表3-3-2）：铜、六价铬、钡硒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5085.3-2007）》表1的1/10；钴、锑含量低于《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2的要求；氰化物、氟化物、铍、银含量低于《综合污水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的要求；按照HJ501检测的TOC浓度低于800mg/l（详见表3-3-2）；钒含量低于《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2-2011）》表1的要求；镍含量参照《水处理剂聚合硫酸铁（GB/T14591-2016）》合格品液体产品标准执行。
表3-1-1  综合利用产物三氯化铁质量标准1（GB/T4482-2018）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铁（Fe3+）含量
	≥13
	%
	HG/T4482中6.2

	2
	铁（Fe2+）含量
	≤0.1
	%
	HG/T4482中6.3

	3
	不溶物
	≤0.5
	%
	HG/T4482中6.4

	4
	游离酸
	≤0.4
	%
	HG/T4482中6.5

	5
	密度（20℃）
	≥1.4
	g/cm3
	HG/T4482中6.6
GB/T 22594-2008中3.3.1

	6
	锌（Zn）
	≤0.05
	%
	GB/T 4482-2018、HJ776-2015

	7
	砷（As）
	≤0.0008
	%
	GB/T 4482-2018、HJ776-2015

	8
	铅（Pb）
	≤0.003
	%
	GB/T 4482-2018、HJ776-2015

	9
	汞（Hg）
	≤0.00008
	%
	GB/T 4482-2018、HJ776-2015

	10
	铬（Cr）
	≤0.008
	%
	GB/T 4482-2018、、HJ776-2015

	11
	镉（Cd）
	≤0.0016
	%
	GB/T 4482-2018、HJ776-2015



表3-1-2  综合利用产物三氯化铁质量标准2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镍（Ni）
	≤0.005
	%
	HJ776-2015

	2
	铜（Cu）
	≤10
	mg/l
	HJ776-2015

	3
	六价铬（Cr（Ⅵ））
	≤0.5
	mg/l
	HJ776-2015

	4
	钴（Co）
	≤1.0
	mg/l
	HJ776-2015

	5
	铍（Be）
	≤0.005
	mg/l
	HJ776-2015

	6
	银（Ag）
	≤0.5
	mg/l
	HJ776-2015

	7
	钡（Ba）
	≤10
	mg/l
	HJ776-2015

	8
	硒（Se）
	≤0.1
	mg/l
	HJ776-2015

	9
	锑（Sb）
	≤0.3
	mg/l
	HJ776-2015

	10
	钒（V）
	≤2.0
	mg/l
	HJ776-2015

	11
	氰化物（CN）
	≤0.5
	mg/l
	GB7486-1987

	12
	氟化物（F）
	≤10
	mg/l
	GB7484-1987

	13
	TOC
	≤800
	mg/l
	HJ501



（2）氯化亚铁溶液
综合利用产物氯化亚铁（溶液）执行《水处理剂氯化亚铁（HG/T4538-2013）》液体产品标准（详见表3-2-1），产品标准中未规定的其他指标按《废无机酸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32/T 4371-2022）》8.2a的要求执行（详见表3-3-2）：铜、六价铬、钡硒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5085.3-2007）》表1的1/10；钴、锑含量低于《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2的要求；氰化物、氟化物、铍、银含量低于《综合污水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的要求；按照HJ501检测的TOC浓度低于800mg/l（详见表3-3-2）；钒含量低于《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2-2011）》表1的要求；镍含量参照《水处理剂聚合硫酸铁（GB/T14591-2016）》合格品液体产品标准执行。
表3-2-1  综合利用产物氯化亚铁（副产品）质量标准（HG/T4538-2013）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氯化亚铁（以Fe2+计）
	≥10.0
	%
	HG/T4538中5.2

	2
	酸不溶物
	≤0.5
	%
	HG/T4538中5.3

	3
	硫酸根（SO42-）
	≤1.0
	%
	HG/T4538中5.4

	4
	铁（Fe2+）（Ⅲ）
	≤0.4
	%
	HG/T4538中5.5

	5
	砷（As）
	≤0.0005
	%
	HG/T4538中5.6、HJ776-2015

	6
	铅（Pb）
	≤0.004
	%
	HG/T4538中5.7、HJ776-2015

	7
	汞（Hg）
	≤0.00002
	%
	HG/T4538中5.8、HJ776-2015

	8
	镉（Cd）
	≤0.0005
	%
	HG/T4538中5.9、HJ776-2015

	9
	铬（Cr）
	≤0.01
	%
	HG/T4538中5.10、HJ776-2015

	10
	锌（Zn）
	≤0.15
	%
	HG/T4538中5.11、HJ776-2015



表3-2-2  综合利用产物氯化亚铁质量标准2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镍（Ni）
	≤0.005
	%
	HJ776-2015

	2
	铜（Cu）
	≤10
	mg/l
	HJ776-2015

	3
	六价铬（Cr（Ⅵ））
	≤0.5
	mg/l
	HJ776-2015

	4
	钴（Co）
	≤1.0
	mg/l
	HJ776-2015

	5
	铍（Be）
	≤0.005
	mg/l
	HJ776-2015

	6
	银（Ag）
	≤0.5
	mg/l
	HJ776-2015

	7
	钡（Ba）
	≤10
	mg/l
	HJ776-2015

	8
	硒（Se）
	≤0.1
	mg/l
	HJ776-2015

	9
	锑（Sb）
	≤0.3
	mg/l
	HJ776-2015

	10
	钒（V）
	≤2.0
	mg/l
	HJ776-2015

	11
	氰化物（CN）
	≤0.5
	mg/l
	GB7486-1987

	12
	氟化物（F）
	≤10
	mg/l
	GB7484-1987

	13
	TOC
	≤800
	mg/l
	HJ501



（3）聚合硫酸铁溶液
综合利用产物聚合硫酸铁（溶液）执行《水处理剂聚合硫酸铁（GB/T14591-2016）》合格品液体产品标准（详见表3-3-1），产品标准中未规定的其他指标按《废无机酸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32/T 4371-2022）》8.2a的要求执行（详见表3-3-2）：铜、六价铬、钡硒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5085.3-2007）》表1的1/10；钴、锑含量低于《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表2的要求；氰化物、氟化物、铍、银含量低于《综合污水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的要求；按照HJ501检测的TOC浓度低于800mg/l（详见表3-3-2）；钒含量低于《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2-2011）》表1的要求。
表3-3-1 综合利用产物聚合硫酸铁质量标准（GB/T14591-2016）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全铁（以Fe计）含量
	≥11
	%
	GB/T 14591-2016中5.2

	2
	还原性物质（以Fe2+计）
	≤0.1
	%
	GB/T 14591-2016中5.3

	3
	盐基度
	5.0-20.0
	%
	GB/T 14591-2016中5.4

	4
	pH（10g/l水溶液）
	1.5-3.0
	无量纲
	GB/T 14591-2016中5.5

	5
	密度（20℃）
	1.45
	g/cm3
	GB/T 14591-2016中5.6

	6
	酸不溶物
	≤0.3
	%
	GB/T 14591-2016中5.7

	7
	砷（As）
	≤0.0005
	%
	GB/T 14591-2016中5.8、HJ776-2015

	8
	铅（Pb）
	≤0.001
	%
	GB/T 14591-2016中5.9、HJ776-2015

	9
	镉（Cd）
	≤0.00025
	%
	GB/T 14591-2016中5.9、HJ776-2015

	10
	汞（Hg）
	≤0.00005
	%
	GB/T 14591-2016中5.10、HJ776-2015

	11
	铬（Cr）
	≤0.0025
	%
	GB/T 14591-2016中5.11、HJ776-2015

	12
	锌（Zn）
	≤0.005
	%
	GB/T 14591-2016中5.12、HJ776-2015

	13
	镍（Ni）
	≤0.005
	%
	GB/T 14591-2016中5.13、HJ776-2015



表3-3-2  综合利用产物聚合硫酸铁质量标准2
	序号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单位
	参考检测方法

	1
	铜（Cu）
	≤10
	mg/l
	HJ776-2015

	2
	六价铬（Cr（Ⅵ））
	≤0.5
	mg/l
	HJ776-2015

	3
	钴（Co）
	≤1.0
	mg/l
	HJ776-2015

	4
	铍（Be）
	≤0.005
	mg/l
	HJ776-2015

	5
	银（Ag）
	≤0.5
	mg/l
	HJ776-2015

	6
	钡（Ba）
	≤10
	mg/l
	HJ776-2015

	7
	硒（Se）
	≤0.1
	mg/l
	HJ776-2015

	8
	锑（Sb）
	≤0.3
	mg/l
	HJ776-2015

	9
	钒（V）
	≤2.0
	mg/l
	HJ776-2015

	10
	氰化物（CN）
	≤0.5
	mg/l
	GB7486-1987

	11
	氟化物（F）
	≤10
	mg/l
	GB7484-1987

	12
	TOC
	≤800
	mg/l
	HJ501



2、产品跟踪监测频次
本项目根据《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2020）8.1要求对固体废物再生利用产品进行采样检测，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应满足以下表4相关要求。
表4再生利用产品跟踪监测要求
	再生利用产品名称
	特征污染物
	监测频次
	依据来源

	三氯化铁、氯化亚铁
	汞、砷、铅、铬、镉、锌、镍、铜、TOC
	监测频次不低于每天1次；连续一周监测结果均不超过环境风险评级结果时，在该危险废物来源及投加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可减为每周1次；连续两个月监测结果均不超出环境风险评价结果时，频次可减为每月1次；若在次期间监测结果出现异常或危险废物来源发生变化或再生利用中断超过半年以上，则监测频次重新调整为每天1次，依次重复。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2020）

	聚合硫酸铁、硫酸亚铁
	汞、砷、铅、铬、镉、镍、锌、铜、TOC
	
	



五、产品销售及去向可追溯性管控
我司对客户和销售去向进行建档和销售渠道管控，严格限值产品的流向，本项目再生产品仅作为工业企业、废水处理单位等领域使用，确保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或副产品不用于与人体直接接触产品的替代原辅料，或流向饮用水、食品、药品及养殖行业等相关供应链。
确保每一批货物的使用单位都有销售档案，包括货物名称、货物量、销售时间、最终使用客户及使用工艺环节等信息。便于对每一批综合利用产物（副产品）实现去向可追溯性。
综上所述，无锡金鹏水处理有限公司对原料废酸的原料来源、重金属含量控制、产品重金属含量的检测、管控下游使用单位的来源等影响分析，我司的产品聚合硫酸铁及氯化铁中所含重金属污及其他相关的特征污染因子的染物浓度可控，不会对下游使用单位或公司产生重金属或特征污染因子超标的环境风险。

六、不合格产物管理措施
我公司严格控制生产过程和把控产品质量检测，对于检测超标的产物严禁流入市场，严格按照固废管理。

无锡金鹏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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